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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奉公守法 毋須擔憂誤墮法網
林定國：23條立法明確界定罪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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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保安局：參考其他國家 不會全盤照搬

23條立法

律政司司
長林定國昨
日表示，基
本 法 第 23
條立法只針

對極少數危害
國 家 安 全 的

人，保障廣大市民。立法建議
會明確界定罪行元素、例外情
況和免責辯護。他強調，特區
政府重視保障人權和堅持法治
原則，奉公守法的市民毋須擔
憂會誤墮法網。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行會成員堅定支持23條立法

◀特區政府昨宣布啟動23條立法的公眾諮詢。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前排左）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均強調為23條立法做好準備工作。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大公報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介
紹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文件的內容及
立法建議。他表示，特區政府是考慮了外國
相關法律、現行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法律以及
香港特區實際情況而提出建議。特區政府會
適當借鑒其他國家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但
不會把外國的法律全盤照搬到香港特區的法
制內。他強調，國家安全是社會繁榮穩定、
人民安居樂業的必要條件。23條立法旨在防
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不會影響市民和商界日常對外交流。

訂「境外干預」罪防止勾結外力
鄧炳強介紹說，諮詢文件共分九章，其

中第3到第7章是對罪行方面提出的建議，涵
蓋五大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及活動：第3
章包括叛國及相關行為，建議完善現行《刑

事罪行條例》；第4章包括叛亂、煽惑叛變
及離叛，以及具煽動意圖的行為，同時引入
叛亂罪；第5章為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罪
行，定義國家秘密行為，就保護國家秘密訂
立相關罪行等，禁止任何人參加或接受境外
危害國安利益組織等；第6章為危害國安的
破壞等行為，並在不誠實取用電腦基礎上引
入新罪行，針對危害國安的破壞行為，透過
電子系統危害國安行為；第7章為境外干預
及組織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訂立 「境
外干預」 罪，並完善現行《社團條例》中的
有關條文。

鄧炳強指，涉及境外干預和組織從事危
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建議仿效其他國家的法
律訂立一條 「境外干預」 罪，以禁止任何人
配合境外勢力，透過不當的手段去干預國家
或香港特區的事務，以及損害中央或香港特

區和任何外國或中國任何其他地區的關係的
行為。

不誠實取用電腦基礎引入新罪行
鄧炳強提到，政府研究外國在危害國家

安全的破壞行為，以及透過電腦或者電子系
統進行危害國安行為的相關法律，建議在條
例中新增這一類罪行。他表示，涉及破壞或
者削弱公共基礎設施的嚴重行為，或者在無
合理權限下就電腦或者電子系統作出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都會對國家安全構成非常嚴
重的威脅，必須予以禁止。鄧指出，建議在
現有的罪行，例如破壞或毀壞他人財產，以
及不誠實取用電腦的基礎上，引入新的罪
行，針對這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有效
應對這些行為的風險並增加阻嚇力，及打擊
對電腦或電子系統作出危害國安的行為。

【大公報訊】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發表
聲明表示，全體議員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就23
條提出的立法建議，並全力支持和配合特區
政府推展23條立法的工作。

聲明指出，就23條立法是香港特區的憲
制責任，社會普遍已有共識，特區必須並要

盡快完成第23條的立法工作；第23條立法必
須同時全面落實全國人大於2020年5月28日
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的決定》及《香港國安法》的要求，
並與《香港國安法》銜接、兼容和互補，成

為一個完善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
聲明表示，特區政府今日已經發出了詳

細的諮詢文件，讓市民清楚理解立法建議，
並在諮詢期內發表意見。行會非官守議員認
同諮詢期是適合的，並強調我們必須把握時
機盡快立法，有效應對及防範危害國家安全
的風險和威脅，讓大家可以集中精力拚經
濟、謀發展，同心協力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
穩定和市民的福祉。

行會非官守議員全力支持和配合特區政
府推展第23條立法的工作，以維護國家安
全，確保 「一國兩制」 的實踐行穩致遠。

林定國昨日早上出席 「維護國家安全：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 記者
會，下午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與司法及
法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介紹諮詢內容。他表示，制定法
律維護國家安全，既是主權國家的固有權利，也是國際慣
例。每個國家都會根據自身的需要，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
律，相關的法律數量不少。每個國家也會不時審視社會和國
際形勢的發展，制定新法律或修訂法律，有效應對新的國安
風險。

形成有效維護國安法律體系
關於立法時間，林定國表示，要盡快做， 「不僅因為香

港面對真實的國安風險，而且這也是明文規定的法律責任。
全國人大 『528決定』 和香港國安法均強調香港特區應當盡早
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林定國解釋，基本法第23條規定特區要自行立法禁止七
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立法原意是要求香港特區自行立法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令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持續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活動，這也是 「一國兩制」 的最高原則。基本法第23條的
規定與 「528決定」 和香港國安法的相關規定完全一致，相輔
相成的。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林定國強調，首先，特區毋須就分
裂國家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兩項罪行進行本地立法，但有責
任立法禁止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其次，香港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本地法律和普通法制度必須與香港國安法
緊密銜接、兼容和互補，形成有效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
系；加上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二條訂明 「香港特區本地法律規
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 ，所以23條本地立法必
須與香港國安法一致。並且，今次立法須提供完善的執法權
力及訴訟程序等機制，使得香港國安法及基本法23條的本地
法例有效落實和執行。

立法保障人權堅持法治精神
林定國指出，保障人權和堅持法治精神是第23條立法工

作的重點，特區政府會確保23條立法符合保障人權的國際標
準。但他強調，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都並非絕對的。香港國
安法第二條訂明，任何人行使權利和自由，都不得違背基本
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該兩條是基本法的根本性條款，說明
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一個享有高
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林定國還表示，維護國家安全與尊重保障人權，基本上
是一致的。從2019年港版 「顏色革命」 的經驗可見，沒有國
家安全，大家都無法享有或行使權利和自由，人身安全、財
產也會受到威脅。他強調，立法建議會明確界定罪行元素、

例外情況和免
責辯護，奉公
守法的市民毋
須擔憂會誤墮
法網。

【大公報訊】立法會保安
事務委員會、政制及內地事務委

員會昨日召開聯席會議，由特區政
府向議員簡介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諮詢文件
內容，指出社會有強烈意識，盡快堵塞國安

風險，香港應盡快履行憲制責任。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香港國安法第四條已經列

明，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但強調權利、自
由並非絕對，為保障國家安全要有一定限制，不能違背基
本法第一條及第十二條。他強調，今次建議的罪行是按一
般刑事法原則，要證明涉事人的意圖，絕不會影響市民的
一般生活，市民不用擔心會誤墮法網。

鄧炳強表示，香港經歷2019年港版 「顏色革命」 ，

帶來難以忍受的經歷，當時後果難以承受，大家歷歷在
目。他表示敵對勢力仍虎視眈眈，外國情報機構不斷稱要
針對中國，特區必須立法面對威脅。他表示，需要盡快立
法、盡快完善制度，認為社會有強烈意識，盡快堵塞國安
風險，如今大約有1個月諮詢期，香港要盡快履行憲制責
任。

當被問到涉嫌觸犯23條罪行的疑犯拘留規定，會否與
國安法一致，林定國回應，國安法列明的條文適用所有危
害國安的情況。鄧炳強表示，23條立法會考慮外國法律，
惟不會全盤搬來香港，若有香港管用的措施，即使外國沒
有的，香港都會採納。他又說，國安法案件複雜，需要更
多時間搜證，會檢視保釋期會否需要延長，並舉例英國可
額外拘留14天，新加坡可拘留2年。

立法會聯席會議
官員闡述23條立法重要性 2020年5月28日，第

十三屆全國人大通過《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的決定》。

決定闡明國家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
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
治的方針；強調採取必要措施建立健全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決定明確規定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
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盡早完成基本法
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行政機關、立
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有關法律規定

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

決定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建
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和執行機制；
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根
據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依法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

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制定相關法律，切實防範、制
止和懲治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
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全國人大常委會
決定將上述相關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
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實施。

人大5．28決定 香港國安法基礎

▲行會召集人兼
立法會議員葉劉
淑儀表明支持23
條立法。

▲立法會議員紛紛表示，支持23條立法盡早完成。

▲國家安全與市民
生活息息相關，23
條立法保障每一
個市民。


